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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物耐震新式初步評估模式 
運用之初探-以金陵營區為例 

作者/王成堃少校 

提  要 

    集集大地震曾造成中部地區建築物損毀相當嚴重，為避免此情況再度發

生，並能利用國軍兵舍建築於地震之後作為緊急的避難場所之功用，因此重新

檢討國軍兵舍之耐震能力實為當務之急。本報告針對國軍之兵舍建築，考慮到

為了能更快速更廣泛的進行調查及能適用於非專業人員，提出了一簡易調查

表，以作為篩選耐震能力不足的校舍之參考依據。同時以金陵營區三棟建物進

行耐震初步評估表之模擬分析，將兩者的結果互相比較驗證，發現初步評估表

及簡易調查表的評估結果相當吻合，針對國軍營舍實施耐震評估可供參考之用。 

 

關鍵詞：簡易調查表、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前  言 

台灣位於歐亞大陸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之交接處，地震發生頻繁，且在台灣

地震史上亦發生多次毀滅性之大地震，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國軍兵舍建

築物用途除提供國軍官、士、兵居住外，在災害時能擔任災民收容所及指揮中

心，為確保安全無虞，國軍兵舍必須實施初評篩選，經判定為有危安疑慮者，

需進行詳細評估及耐震補強設計建議。舉民國 88 年發生的 921 集集地震為例，

該地震造成台灣中部地區學校近 2 分之 1 的建物倒塌或嚴重受損，如圖一所示，

根據近年來的研究顯示建物建築無論在結構系統上，或是規劃興建方面都有許

多缺失[1]。而國軍兵舍設計時，兵舍建築設計缺乏土木結構相關專業人才參與、

設計，也同樣有許多相同的缺失。利用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將可作為國軍兵

舍耐震評估之重要參考。 
 

 

 

                                                 
註1：陳永倉，〈國民中小學耐震能力簡易調查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第 46 期，2005 年 6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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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霧峰國中倒塌圖 

資料來源：國震中心，http\\:www. Taiwan erathquick.com.tw。 

建築物耐震力分析 

一、結構物耐震能力之重要性 

在台灣，建築物的耐震性能已成為國內重要的結構安全指標。然而建築物

係人類生活居住、工作及各類活動的空間，一旦因地震發生災害，不僅是財產

損失，更嚴重的是危及生命的安全，如圖二及圖三所示，因此現今之建築物耐

震設計依靠強度與韌性，強化建築結構的安全，並由過去傳統的耐震設計，演

變至今的隔震與消能之新耐震技術，並朝向地震來時，建築物不搖動不損毀，

保全建築物財產與維持重要使用機能為目標。因此，整合建築物耐震設計、施

工品管及後續管理維護間互相牽制的交叉關係，以確保建築物耐震性能確保人

民居住安全，為現今重要課題。 

二、耐震力對國軍兵舍的影響 

國軍兵舍建築物用途除提供國軍官、士、兵居住外，且屯儲武器彈藥及許

多高價值軍品，國軍官兵待在營區時間長，如果遭遇震災所影響極大，對國軍

戰力也是極大損傷，例如在 88 年 9 月 21 日之集集大地震，規模達 7.3，造成嚴

重之災情，建築物嚴重受損或倒塌者近 2 萬棟，死亡人數超過 2,300 人，8 千多

人受傷，假設是發生在營區兵舍將會造成更大損傷，且國軍目前在各式災難中

扮演重要的救災角色，若震災時自顧不暇，將無法有效執行救災任務可能會造

成更大傷亡，因此，加強國軍營舍的重要，迫在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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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豐原聯合大樓倒塌圖 
資料來源：國震中心，http\\:www. Taiwan erathquick.com.tw。 

 
 
 
 
 
 
 
 
 
 
 
 
 
 
 

 
圖三  南投台汽集集站倒塌圖 

資料來源：國震中心， http\\:www. Taiwan erathquick.com.tw。 

 

三、國軍兵舍耐震狀況分析 

陸軍司令部於97年時，針對大漢等41個營區76個處所實施耐震能力之初步評估

成果，詳如表一初評統計成果表，發現有37處建築物有安全顧慮，有36處需要

實施詳細評估，進行耐震補強，顯見國軍兵舍許多建築物在耐震設計上略顯不

足，需要花費大量經費對所屬國軍兵舍實施全面性的耐震能力初步評估，經初

步評估判定為無疑慮者，得不必進行詳細評估，評估流程圖詳如圖四；判定為

有疑慮及確有疑慮者，除拆除重建外，應進行詳細評估或耐震設計補強[2]。建築

物耐震能力之初步評估及詳細評估應委由建築師公會或相關專業技師公會、專

                                                 
註2：許丁有，〈中小學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第 41 期，2000 年 7 月，

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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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構或學術團體等辦理，國軍兵舍建築不論從耐震評估結果或從實際震害都

顯示普遍存在著耐震能力不足的問題。 
 

表一  國軍兵舍耐震初評統計成果表 

列入詳細評估之建築物 安全 
顧慮 

需詳細

評估 編

號 
營區名稱 

營產編號 名稱 

樓地板面積

（m2） 
設計建造獲

得年月日 

有 無 要
不

要

1 大漢營區  辦公室 665 59.1.1  V  V

2 大漢營區  辦公室 529 59.1.1  V  V

3 大漢營區  辦公室 24192 59.1.1  V  V

4 大漢營區  集會堂 2580 59.1.1  V  V

5 大漢營區  體育館 2244 59.1.1  V  V

6 陸軍聯誼廳  招待所 1597 民前 2 年 V  V  

7 龍陵營區  營舍辦公室 3145 71.1.3  V  V

8 龍陵營區  營舍辦公室 500 71.1.3  V  V

9 萬金營區  辦公大樓 3412.6 78.1.1 V  V  

10 鳳雄營區  辦公大樓 2374 72.2.1  V  V

11 仁美營區  辦公大樓 3313.5 71.6.1 V  V  

12 嶺口營區  辦公大樓 1381.7 73.10.1  V  V

13 興中山莊  辦公室 2184.3 60.10.1 V  V  

14 興中山莊  辦公室 2073 61.6.1 V  V  

15 興中山莊  辦公室 2073 60.10.1 V  V  

16 興中山莊  辦公室 1836 61.6.1 V  V  

17 興中山莊  辦公室 1296 60.10.1 V  V  

18 興中山莊  營區集會 2112.3 71.1.1 V  V  

19 竹子坑營區  辦公室 3822 81.5.1 V  V  

20 七星崗南營區  辦公室 5291 75.6.1 V  V  

21 清泉崗營區  辦公室 6195.8 74.5.1 V  V  

22 清泉崗營區  中正堂 1404.7 78.5.1  V  V

23 光隆營區  辦公室 2064 85.5.1 V  V  

24 頭嵙山電台  重要電台 84.9 82.2.1  V  V

25 小雪山營區  重要電台 222 80.2.1 V   V

26 阿里山營區  重要電台 278.9 38.7.1  V  V

27 北大營區  中正堂 1055.1 74.3.1  V  V

28 中正營區  指辦室 347 51.5  V  V

29 中正營區  參辦室 680 55.5.1  V  V

30 梅石營區  中正堂 902 70.6.1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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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塘歧東營區  中正堂 666 66.10.1  V  V

32 塘歧東營區  迎賓館 672 66.10.1  V  V

33 西肯北營區  旅部大樓 450 78.7.1 V  V  

34 西肯北營區  活動中心 118.3 78.7.1  V  V

35 田沃南營區  中正堂 240 55.7.1  V  V

36 東湧營區  中正堂 736.7 73.7.1  V  V

37 武勝營區  西引文康中心 1681.5 72.6.1 V  V  

38 莒光營區  辦公室 952.6 34.7.1 V  V  

39 莒光營區  辦公室 1066 34.7.1 V  V  

40 莒光營區  辦公室 237 57.7.1 V  V  

41 莒光營區  辦公室 490.3 34.7.1 V  V  

42 莒光營區  中正堂 1636.8 56.7.1 V  V  

43 烏崁營區  123 彈庫 30 70.5.1  V  V

44 烏崁營區  124 彈庫 30 70.5.1  V  V

45 菜園北營區  中正堂 1851.7 85.12.10  V  V

46 牛心灣營區  177 彈庫 24 70.5.1  V  V

47 虎井營區  190 彈庫 40 40.10.1  V  V

48 南美崙營區  彈藥庫 260 80.2.10  V  V

49 美崙營區  光武堂 660 77.7.12 V  V  

50 太平營區  指揮部大樓 2280 83.5.5 V  V  

51 太平營區  彈藥庫 200 83.11.5  V  V

52 太平營區  彈藥庫 330 83.11.5  V  V

53 龍潭營區  軍官待命室 2003 85.6.10 V  V  

54 頭嵙山營區  特戰戰技館 1531 66.6.20  V  V

55 新社營區  軍官待命室 1824 82.3.12 V  V  

56 新社營區  旅部大樓 630 84.5.12  V  V

57 歸仁營區  指揮部大樓 2006 81.10.5  V  V

58 歸仁營區  中正堂 1590 85.7.5 V  V  

59 武漢營區  指揮大樓 1958 61.6.12  V  V

60 精忠營區  指揮大樓 3811 80.6.3 V  V  

61 黃埔營區  武穆樓 2568 57.9.30 V  V  

62 黃埔營區  中正堂 14707 78.6.1  V  V

63 金湯營區  行政大樓南棟 3349.5 81.12.1 V  V  

64 金湯營區  行政大樓東棟 1377 81.12.1 V  V  

65 金湯營區  行政大樓西棟 1377 81.12.1 V  V  

66 金湯營區  中正堂 3364 81.6.1 V  V  

67 內角營區  指揮部大樓 3291 63.9.1 V  V  

68 內角營區  中正堂 989 69.10.1 V  V  

69 金湯營區  行政大樓北棟 3349.5 81.12.1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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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花崗營區  總隊部大樓 3039 79.6.1  V  V

71 金陵營區  庫房 88.3 72.12.1  V  V

72 金陵營區  建物 2503 71.12.1 V  V  

73 金陵營區  建物 2776 71.12.1 V  V  

74 虎嶺營區  行政大樓 876 63.6.1  V  V

75 虎嶺營區  行政大樓 744 63.6.1  V  V

76 虎嶺營區  介壽堂 1335.7 63.6.1  V  V

合 計 37 39 36 40

備

考 

1.陸軍聯誼廳係屬市定古蹟，後續依古蹟維護法辦理。 

2.北大營區係屬鋼架結構，後續應注意鋼架防鏽維護。 

3.小雪山電台辦理滲漏修復後，不辦理詳細評估。 

資料來源：陸軍司令部工兵處工程組提供。 
 
 

 

 

 

 

 

 

 

 

 

 

 

 

 

 

 

 

 
 

圖四  營舍耐震評估、補強及拆除重建流程圖 
資料來源：蔡益超，《現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制度研究》，1990年3月，頁7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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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耐震力初步評估法介紹 
一、建築物耐震能力一般初步評估法（舊式）[3] 

此評估法為蔡益超教授等於 1999 年提出『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

評估表』利用快捷之填表計分作業方式， 篩選出較有問題之建築物，建築物耐

震能力一般初步評估法說明如下： 

（1）設計年度 

建築物之耐震設計必須遵照耐震設計規範，早期的耐震設計規範因時空之

不同、社會環境、電腦程式及經濟等因素、設計規範較不完備，因此耐震安全

會受到影響。 

（2）地盤種類 

從各類地盤的正規化加速度反應譜來看，地盤越軟弱，引致的地震力越大。

以往之設計地震力對軟弱地盤而言有低估的可能，因此會影響耐震安全。依目

前耐震設計規範，地盤分為第一類地盤（堅實地盤）、第二類地盤（普通地盤）、

第三類地盤（軟弱地盤）及台北盆地區域四種，可根據工址土層鑽探資料計算

地層週期 TG 決定之。 

（3）工址震區加速度係數 

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88 年 12 月修正，台灣地區震區劃分為地震甲區、

地震乙區，其對應之震區水平加速度係數(Z)分別為 0.33 及 0.23，地震乙區包括

新北市、基隆市、桃園縣及高雄市外其餘縣市均為地震甲區。 

震區水平加速度係數高的區域，發生地震的頻率高，發生大地震的機會大，因

此建築物的耐震安全受到的威脅也較大，本項評分評估人員宜再參考危害度分

析，當地之地震特性，評估權數，對近斷層之區域於額外加分項目考慮之。 

（4）地下室面積比，ra 

建築物的地下室如果較大，地震時土壤所受壓力較小，結構體也比較不會

發生差異沉陷的破壞。建築面積係地面以上建築物的水平投影面積，由評估內

容提供的公式計算，當地下室面積為建築面積的 1.5 倍或以上時，權數為 0；當

地下室面積等於零時，權數為 1。 

（5）基礎型式 

基礎若為淺基處（獨立基腳），且獨立基腳間無繫梁時，獨立基腳較易在地

震中發生土壤支承力不足之破壞或獨立基腳結構之破壞。基腳間若有繫梁相

接，如採用筏式基礎或樁基礎時，則因連為一體，係高度靜不定結構，基礎傳

                                                 
註3：陳永倉，〈國民中小學耐震能力簡易調查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第 46 期， 2005 年 6

月，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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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的力量可透過繫梁或地梁加以分配，結構安全性較高。 

（6）基地土壤承載力 

基礎下的土壤承載力不佳時，地震時比較容易產生土壤承載力不足之破

壞，以及結構體因差異沉陷過大產生之破壞。 

基礎下土壤的承載性是否良好，可從建築物的重量、地下室開挖的深度以

及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陳述綜合評估之。基礎下土壤的承載性是否良好，可從建

築物的重量、地下室開挖的深度以及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陳述綜合評估之。 

（7）梁之跨深比，b 

梁之跨深比為梁之淨跨與有效梁深的比值，此值愈大，發生彎矩降伏的機

會較大，結構體較具韌性。比值 b 較小，發生剪力破壞的可能性增加，結構物

因較不具韌性，耐震能力較差。根據文獻，具韌性梁之淨跨距不得少於四倍有

效梁深。 

依評估內容提供的公式來計算，當 b 值大於 10.0 時，其權數為 0；當 b 值

小於或等於 2.0 時，其權數為 1.0。 

（8）柱之高深比，a 

柱之高深比為柱之淨高與沿地震剪力方向之柱深的比值，此值愈大，發生

彎矩降伏的機會較大，結構體較具韌性。比值 a 較小，發生剪力破壞的可能性

增加，結構物因較不具韌性，耐震能力較差。 

依評估內容提供的公式來計算，當 a 值大於 6.0 時，其權數為 0；當 b 值小

於或等於 2.0 時，其權數為 1.0。 

（9）牆量指標，Iw 

一棟建築物若不僅僅只以梁柱構架來抵抗地震，如尚具有剪力牆，則可承

擔一部份地震力，則構架發生的一些不良破壞模式對耐震能力的影響就沒有那

麼大。構架間若填滿非結構 RC 牆或磚牆，也有類似剪力牆的效應。 

建築物若不具上述任何種類的牆，權數應取 1.0，若此種牆的量很多，則權

數可取 0，一般評估人員可略算若具填滿構架之剪力牆面積達柱斷面積以上時則

權數可取 0，其餘依評分表計算。 

（10）短柱嚴重性 

窗台若緊貼柱邊，會造成短柱。除會吸收較大的地震力外，其破壞模式也

可能由彎矩破壞轉變為韌性較差的剪力破壞，使得耐震能力降低。 

RC 牆兩側有柱，若上邊開氣窗，會產生短柱，容易產生剪力破壞，也會降

低耐震安全。評估時要看此種短柱現象是否很普遍，或僅有少數幾個地方，來

決定其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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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響程度依極短柱、短柱所佔之比例評估，短柱又分極短柱(h0/D 2)≦ 及

短柱(h0/D＜4)，h0:柱之淨高，D:地震方向之最大深度，建築物若具有極短柱時

其權數取 1.0 或短柱之根數站該層總數之 20%以上者其權數取 1.0，評估人員可

依其比例評分之。 

（11）短梁嚴重性 

有時為了留走道，致使隔間磚牆並未填滿構架的兩柱之間，而留有短梁的

現象。短梁在地震時會引致高的剪力，但彎矩不大，因此會發生較不具韌性的

剪力破壞，降低了建築物的耐震能力。評估時要看此種短梁現象是否很普遍，

或僅有少數幾個地方，來決定其嚴重性。 

其影響程度依極短梁、短梁所佔之比例評估，短梁又分極短梁( L0/D 2)≦ 及

短梁(L0/D＜4)，L0：梁之淨跨距，D：梁之最大深度，建築物若具有極短梁時

其權數取 1.0 或短梁之根數站該層總數之 20%以上者其權數取 1.0，評估人員可

依其比例評分之。 

（12）軟弱層顯著性 

建築物的一樓常因開放空間或做為商業用途使用，二樓以上的非結構 RC 牆

或磚牆沒有下到一樓，致使一樓之極限層剪力強度較低。地震來襲時，一樓會

先產生塑性鉸，俟其韌性用盡後，建築物就發生軟弱層破壞，其對應的耐震能

力較低。軟弱層也不一定發生在一樓，因此若有某層之極限剪力強度低於其他

各層時，就要跟據其低多少的嚴重性來進行評估。 

（13）平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力之構材如左右、前後對稱，則勁度中心與質量中心通常

不致有太大的偏心。如果結構物構材配置不對稱，勁度中心與質心可能具有大

的偏心量，地震時易產生大的扭轉振動，增加損壞的可能性。評估時可根據估

計的偏心量與平面寬度比值的大小給予適當的權數，偏心量若大於 10%時權數

1.0；如偏心量若小於 1%時權數取 0。 

（14）立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力的構材如果在立面上連續，勁度沒有太大的變化，則其

地震時的動態反應較易掌握。結構物若有顯著的退縮，或譬如剪力牆到一半高

度中止，則易造成結構立面上勁度過大的變化，地震時將產生不易掌握的特異

動力反應，影響結構物的耐震安全。評估時可依勁度在立面上變異的程度，給

予適當的權數，立面上下層 1.5 倍以上時，權數取 1.0 或上下樓層重量相差 1.5

倍以上時權數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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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建築物之高寬或長寬比，d 

建築物之高寬比或長寬比影響建築物之各向勁度比，使建築物之耐震行為

不良。 

（16）現況檢視、裂縫銹蝕滲水等程度 

結構體若有基礎的差異沉陷，則可能會傾斜，而構材若強度不足，也會產

生較大的變形。此些因素都會降低結構體的耐震能力，因此應以此些現象的普

遍性與嚴重性來決定權數。 

鋼筋混凝土構材若具有裂縫，代表混凝土品質不良或強度不足。裂縫產生

後，裡面的鋼筋較易產生鏽蝕，而鋼筋鏽蝕也會降低構材的強度。構材若有滲

水現象，則鋼筋的鏽蝕與混凝土的老化必會加速進行，此些因素都會影響結構

物的耐震安全，評估時係以此些現象的嚴重性來決定權數。 

（17）構造變更程度 

建築物因使用改變、管路貫穿或室內裝修等因素，不自覺中對結構體造成

傷害，常見的商場、餐廳、購物中心等較大型空間或上下樓層貫通等使用，於

裝修使用時對結構體造成破壞，評估者依現場更動情形評估之，梁穿孔孔徑大

於梁深 1/2 以上時權數取 1.0 或穿孔位於端部 1/4 處內之梁數達總數 20%以上時

權數取 1.0。 

（18）垂直增設程度 

此處所指的垂直增建程度，係指原設計不包含的一些加建物。由於加建物

具有重量，且又位於最高的屋頂，地震時產生的地震力比設於其他樓層更大，

對結構物的耐震安全具有相當之影響。評估時係以加建物的多少程度來決定權

數。 

（19）屋齡，yr(年) 

屋齡較大的建築物，其構材老化的程度較嚴重，耐震能力因此也較低。由

評估內容提供的計算式來看，屋齡超過或等於 50 年者，權數為 1.0，小於 50 年

者，則線性遞減。 

（20）[額外增分項次 1]：液化潛能 

依災害歷史資料或土壤資料，評估者斟酌加分或不給分。 

（21）[額外增分項次 2]：近活斷層距離 

評估建築物位於下列活斷層經過之鄉、鎮時，其危險度評分增加 3 分，工

址距斷層距離評分，並分別依距斷層 100 公尺、300 公尺、500 公尺、700 公尺、

900 公尺、1000 公尺以上之距離，其評分標準分別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遞減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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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編 號 ：           建 築 物 名 稱 ：         
評估日期： 

項

次 
項 目 

配

分
評 估 內 容 

權

數
危險度

評  分

1 建築物設計年度 4 
□63 年 2 月以前 (1.0) □63 年 2 月～71 年 6 月 (0.75) 
□71 年 6 月～78 年 5 月(0.5) □78 年 5 月～86 年 5 月(0.25) 
□86 年 5 月以後(0) 

  

2 基地地盤種類 5 □台北盆地(1.0) □第三類(0.8)  □第二類(0.4)  □第一類(0)   

3 
工址震區加速度

係數 
5 (Z-0.23)/0.1﹔其中 Z：震區加速度係數   

4 地下室面積比，ra 4 0 (1.5≦ - ra )/1.5 1.0≦ ﹔ra：地下室面積與建築面積之比   
5 基礎型式 4 □基腳(無繫梁)(1.0) □基腳(有繫梁)(0.5) □樁基或筏基(0)   
6 基地土壤承載力 4 □極差(1.0)  □不良(0.67)   □尚可(0.33)  □良好(0)   
7 梁之跨深比，b 6 0 (10≦ -b)/8 1.0≦    
8 柱之高深比，a 6 0 (6≦ -a)/4 1.0≦    
9 牆量指標 8 □極差(1.0)    □不良(0.67)    □尚可(0.33)   □良好(0)   
10 短柱嚴重性 8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11 短梁嚴重性 6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12 軟弱層顯著性 8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13 平面對稱性 5 □差(1.0)     □尚可(0.5)    □良(0)   
14 立面對稱性 4 □差(1.0)     □尚可(0.5)    □良(0)   

15 
建築物之高寬或

長寬比，d 
4 □d 4(1.0)   □4≧ ＞d 2(0.5) □d≧ ＜2(0)   

16 
現況檢視、裂縫銹

蝕滲水等程度 
8 □大(1.0)     □中(0.67)     □小(0.33)     □無(0)   

17 構造變更程度 3 □大(1.0)     □中(0.67)     □小(0.33)     □無(0)   
18 垂直增建程度 5 □大(1.0)     □中(0.67)     □小(0.33)     □無(0)   
19 屋齡，yr 3 yr/50 1.0≦    
分數總計 100 D：危險度評分總計  
評 估 結 果 □確有疑慮(D＞60)    □應有疑慮(30＜D 60)    □≦ 尚無疑慮(D 30)≦  
其他評估項目：(此部份為外加評分項目、加減最高配分為 10 分) 

1.液化潛能   

2.近活斷層距離   

3.分期興建或工程品質有疑慮   

4.曾經受災害者，如水災、火災、震災、人為破壞等   

額
外
增
分 

5.使用用途由低強度改為高強度使用者   

1.經適當補強者   額 外

減 分 2.使用用途由高強度改為低強度使用者   

小計    

綜合建議事項：(非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評估人員依現況勘查及專業研判提綜合建議) 
總評估分數：危險度評分(D)+ 其他評估項目= 
評估人員：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簽章 

資料來源：蔡益超，《國中小學典型校舍耐震評估法》，2000 年 5 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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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法(新式) 

本耐震力初步評估法係以日本建築防災協會所制定的耐震診斷基準為基

礎，配合國內實際學校建築物情況與相關試驗結果並以初步勘查使用為原則，

發展出一學校建築初步耐震評估法，並將其表格化，為更清楚了解各項目評估

之意義，並令評估人員評估該項目時有較統一的標準，詳如表 3 建築物耐震能

力初步評估表[4]，茲將評估表中各項目詳加說明如下： 

（1）基本假設 

1.破壞模式：建物建築之破壞在底層，（1F）破壞方向皆為沿走廊方向。假

設破壞構材均為柱構材。 

2.單位面積載重：二樓以上至屋頂層隻單位面積載重皆為 900kg/cm2。 

3.鋼筋及混凝土之材質：主要針對老舊之建物建築，假設期混凝土強度為

160kg/cm2，鋼筋之抗拉降服強度為 2800kg/cm2。 

（2）構材之極限剪力強度 

1.RC 牆 

將四面圍束磚牆之單位面積極限剪力強度 BW 4 t 取為 3 kg/cm2，其權數定

為 1.0；三面圍束磚牆之單位面積極限剪力強度 BW3 t 取為 1.5 kg/cm2，其權數

定為 0.5；若兩面圍束，則不考慮其極限剪力強度。 

2.RC 柱 

假設柱深度及寬度分別為 30cm 及 40cm，且箍筋間距為 25cm，並假設混凝土

強度為 160kg/cm2，如此可得柱之極限剪力強度 c t 約為 15kg/cm2，其值剛好為

四面圍束磚牆之單位面積極限剪力強度 BW 4 t =3 kg/cm2 之 5 倍，故將柱構材

之權數定為 5.0。 

3.RC 牆 

假設鋼筋混凝土牆之極限剪力強度 RCW t =24kg/cm2，將其權數取為 8.0。 

（3）基本耐震性能計算 

E  ( RCWCBWBW AAAA  855.0 34 ) 

       ──────────────      

          CODEf ZA 10  

 

 
 

                                                 
註4：許丁友〈國民中小學典型校舍耐震能力初步評估法〉《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第 44 期，西

元 2003 年 6 月，頁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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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調整因子 Q 之調查項目 

1.平面及立面對稱性   q1 

2.軟弱層顯著性       q2 

3.裂縫銹蝕滲水等程度 q3 

4.變形程度           q4 

5.平面耐震性         q5 

6.短柱嚴重性         q6 

   調整因子 Q： 

            Q=q1× q2× q3× q4× q5× q6 

（5）填表注意事項 

1.高於 100 分 

尚無疑慮，相當於若有 475 年回歸週期之地震發生時，不至於發生嚴重結

構上之破壞。 

2.80 至 100 分 

有疑慮，表示建物耐震性之安全係數尚不符合耐震設計規範對於此等重要

性建築物之耐震需求，其耐震能力之提昇列為次優先對象。 

3.低於 80 分 

確有疑慮，相當於若有 475 年回歸週期之地震發生時，將有嚴重損壞或倒

塌之疑慮，應最優先進行耐震能力之補強設計與施工。 

（6）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詳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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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資料來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國中小學典型校舍耐震評估法》，2005 年 5 月，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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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由以上的介紹可知，日本既有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之耐震診斷基準，其參

數為針對日本境內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所訂定，其後雖有蔡益超及黃世建等將此

法進行表格化及參數本土化之工作，然其評估方法之應用仍顯複雜，仍有改進

之空間。 

目前雖已有數種初步耐震評估方法，但是在應用上有其困難之處，例如計

算過程稍顯複雜，或主觀判斷需土木相關經驗豐富者等，且部分之評估方法不

符合台灣校舍之現況。基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發展一簡便有效之典型

校舍專用耐震能力初步評估法（新式評估法），並將調查評估項目表格化，以作

為初步篩選耐震能力不足之國民中小學校舍建築，進行詳細耐震評估與補強之

工作。 

金陵營區現有兵舍初步評估結果 
一、運用（舊式）建築物耐震能力一般初步評估結果 

於 97 年 3 月 21 日委由結構技師對金陵營區內校部大樓、中正堂及彈藥庫

等三棟建築物實施耐震力初步評估，中正堂評估分數為 35.05，評估為有疑慮，

校部大樓評估分數為 39.8，評估為有疑慮，彈藥庫評估分數為 23.35，評估為無

疑慮，經評估後除彈藥庫無安全顧慮外，校部大樓及中正堂有安全顧慮需進行

詳細評估（如表四－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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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中正堂耐震初步評估報告 

 

 

 

 

 

 

 

 

 

 

 

 

 

 

 

 

 

 

 

 

 

 

 

 
 

 

 

 

 

 
資料來源：陸軍工兵學校工程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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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校部大樓耐震初步評估報告表 

 

 

 

 

 

 

 

 

 

 

 

 

 

 

 

 

 

 

 

 

 

 

                  

 

 

                

 
 

 

 

資料來源：陸軍工兵學校工程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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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彈藥庫耐震初步評估報告表 

資料來源：陸軍工兵學校工程組提供。 

                                                           編    號：A001 
建築物名稱：金陵營區庫房                                   評估日期：97/03/21 

項

次 
項目 

配

分 
評估內容 權數

危險

度評

分 

1 建築物設計年度 4 
□63 年 2 月以前(1.0)        □63 年 2 月~71 年 6 月(0.75) 
■71 年 6 月~78 年 5 月(0.5)  □78 年 5 月~86 年 5 月(0.25) 
□86 年 5 月以後(0) 

0.5 2 

2 地盤種類 5 □台北盆地(1.0) ■第三類(0.8) □第二類(0.4) □第一類(0) 0.8 4 

3 
工址震區加速度係

數 
5 (Z-0.23)/0.1；其中 Z：震區加速度係數 0.78 3.9 

4 地下室面積比，ra 4 0 (1.5≦ -ra)/1.5 1.0≦ ；ra：地下室面積與建築面積之比 1.0 4 
5 基礎型式 4 □基腳(無繫梁)(1.0) ■基腳(有繫梁)(0.5) □樁基或筏基(0) 0.5 2 
6 基地土壤承載力 4 □極差(1.0)  ■不良(0.67)  □尚可(0.33)  □良好(0) 0.67 2.68
7 梁之跨深比，b 6 0 (10≦ -b)/8 1.0≦  0 0 
8 柱之高深比，a 6 0 (6≦ -a)/8 1.0≦  0 0 
9 牆量指標，Iw 8 □極差(1.0)  □不良(0.67)  ■尚可(0.33)  □良好(0) 0.33 2.64

10 短柱嚴重性 8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0 0 
11 短梁嚴重性 6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0 0 
12 軟弱層顯著性 8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0 0 
13 平面對稱性 5 □差(1.0)          □尚可(0.5)          ■良(0) 0 0 
14 立面對稱性 4 □差(1.0)          □尚可(0.5)          ■良(0) 0 0 

15 
建築物之高寬或長

寬比，d 
4 □d 4(1.0)        □4≧ ＞d 2(0.5)       ■d≧ ＜2(0) 0 0 

16 
現況檢視、裂縫銹

蝕滲水等程度 
8 □大(1.0)    □中(0.67)    □小(0.33)    ■無(0) 0 0 

17 構造變更程度 3 □大(1.0)    □中(0.67)    □小(0.33)    ■無(0) 0 0 
18 垂直增設程度 5 □大(1.0)    □中(0.67)    □小(0.33)    ■無(0) 0 0 
19 屋齡，yr(年) 3 yr/50 1.0≦  0.71 2.13

分數總計 100 D：危險度評分總計 23.35
評估結果 □確有疑慮(D＞60)    □應有疑慮(30＜D 60)    ■≦ 尚無疑慮(D 30)≦  

其他評估項目：(此部份為外加評分項目、加減最高配分為 10 分) 
1.液化潛能   
2.近活斷層距離   
3.分期興建或工程品質有疑慮   
4.曾經受災害者，如水災、火災、震災，人為破壞等   

額外 
增分 

5.使用用途由低強度改為高強度使用者   
1.經適當補強者   額外 

減分 2.使用用途由高強度改為低強度使用者   
小計    

綜合建議事項：(非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評估人員依現況勘查及專業研判提綜合建議) 

 

總評估分數：危險度評分(D)+其他評估項目=23.35 
評估人員：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簽章      結構技師：郭慶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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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新式）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結果 

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法實施評估，以中正堂為例，運用一、

二樓平面圖及立面圖（如圖五－十二所示），並且評估現場各因子，可以計算出

耐震指標為 88.04，評估為有疑慮，其使用國內新式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初步評

估法詳如表七所示，需做詳細評估，與舊式建築物耐震能力一般初步評估法結

果相同，證明可以運用本表來評估實施國內新式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 
 

 

 
 

 

 

 

 

 

圖五  中正堂正前方照片圖 
資料來源：作者拍攝。 

 
 

 

 

 

 

 

 

 

 

 

圖六  中正堂正後方照片圖 
資料來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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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中正堂側方照片圖 

資料來源：作者拍攝。 

 

 

 

 

 

 

 
 

 

 
圖八  中正堂側方照片圖 

                          資料來源：作者拍攝。 

 

 

 

 

 

 
 

 

 

圖九  中正堂二樓走廊樑柱照片圖 
資料來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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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中正堂一樓平面圖 

資料來源：陸軍工兵學校工程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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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中正堂二樓平面圖 
資料來源：陸軍工兵學校工程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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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中正堂使用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法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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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中正堂立面圖 
資料來源：作者拍攝繪製。 

 

三、新、舊式評估結果比較 

為了比較兩個方法所作出來結果，參考了台北縣市50棟建物作國內目前發

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與初步評估[5]。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與初步評估

在基本耐震性能E值的計算上，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

法省略了專業的判斷，因而在牆的認定上，一律視為三面圍束的磚牆，並定權

數為0.5，而初步評估法中將牆分成四類，分別為四面圍束磚牆，權數為1，三面

圍束的磚牆，權數為0.5，二面圍束的磚牆，忽略不計，RC牆，權數為8。由此

可以看出在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中，牆對耐震能力的貢獻有限，因

所有的牆的權數僅有0.5，而在初步評估法中，多出了二面圍束磚牆、四面圍束

磚牆與RC牆，其中RC牆因剪力強度較高，權數為三面圍束磚牆的16倍，四面圍

束磚牆權數亦為三面圍束磚牆的2倍，此兩者對耐震力貢獻相對較多，因此當一

建物中，有RC牆或是四面圍束磚牆的存在且數量不少時，其國內目前發展建築

物耐震評估法和初步評估所作出來的結果差異會較大，以此而言，國內目前發

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所作出來的結果將趨於保守（會低估耐震性能E值）。 

牆柱尺寸上的認定，初步評估的選擇性較為廣泛確實，因是給專業人員使

用的關係，可以依照建物的實際狀況進行填寫，數量種類皆可依整棟建物所調

查到的數量詳細記載。而在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中，限定了建物的

配置，將柱列（含牆）分成四排，並只給予每ㄧ排一種柱或牆的選擇性，其用

                                                 
註5：廖文儀先生，《國民中小學典型校舍耐震評估法》，2005 年 10 月，頁 67-70。 

長跨度，不連續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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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於簡化填表的過程並讓使用者易於了解。在一般的建物配置下較無太大問

題，但當遇到較特殊的狀況，如有些建物的柱或牆每排的種類可能多於一種，

此時在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中，會將各柱取平均填寫或是取數量最

多的柱的形式來填寫，如此在統計總量時就可能產生誤差，會造成兩個方法所

算得的總柱面積或牆面積不ㄧ樣，而導致E值也跟著不同。此處於國內目前發展

建築物耐震評估法的過程中，如遇柱牆種類較多之建物時，填寫者對於柱子數

量及面積的換算方式將影響最後的耐震能力計算結果，基本上只要換算後之總

柱面積不要相差太遠，結果不會有很大的影響（總牆面積因權數太小，影響有

限）。於二樓以上樓地板總面積計算中，於初步評估中樓地板的計算較為彈性，

因由專業人員實地填寫，足以反應實際狀況，像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形，譬如

說樓地板面積呈不規則形狀或是整棟建物高樓層的樓地板面積跟低樓層的不ㄧ

樣，其大小會有變化，此時填表者可充分反應出實際的狀況，使能精準估算二

樓以上樓地板總面積的大小，但是在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中，為避

免誤算，省略較複雜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簡單的調查總長、總深及樓高等外

觀上較為籠統的數據，但當遇到上面所述較特別的建物時，例如面積呈不規則

的形狀，樓地板面積呈不規則形狀，總深總長較難掌握，另有些建物有樓梯分

布於兩側前方突出於建物兩側，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會將凸出於長

條形的部份省略僅就建物的部份填寫總長、總深和樓層高，而初步評估則會一

同連此也估算進樓地板面積，故兩者算得之樓地板面積大小會有不同，可能會

引入較多的差異，進而造成兩個方法間分數的差異。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

評估法和初步評估計算出來的基本耐震性能E值的比較可參考表七。 

調整因子Q值，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中所訂定之Q值，其出發點

與初步評估不同，因配合非專業人員使用，因此在判斷上僅能從外觀上的老舊

及形式著眼，無法判斷平面及立面對稱性、軟弱層顯著性、短柱嚴重性等項目，

且以初評的修正係數來看，軟弱層顯著性嚴重的建物將會修正其耐震力0.8倍，

此修正過後的建物耐震力在幾個實際的案例中都將會比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

震評估法所算得的分數低，但有此明顯軟弱層的建築案例較少，且初步評估調

查的結果顯示，大部份的建物皆有嚴重的短柱效應，約佔八成左右，可知此為

一般建物建築中常見之現象，而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中假設所有建

物皆有短柱效應，即調整因子7q取0.9，為較保守的作法。有少部份建物因軟弱

層顯著性及樓地表面積和總柱面積在估算上的不同而使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

震評估法算得之分數較高，而其中又以軟弱層顯著性的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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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初步評估法未來運用及發展 
一、新式初步評估法適用性檢討 

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評估人員）的分數有部分比國內目前發

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專業人員）偏高，其主要會使兩者分數之間有較大差異

的原因可分以下幾點敘述[6]： 

（1）面積換算上的差異： 

在填寫國內目前發展建築物耐震評估法表時，當遇到柱子或牆的種類多

時，填表者被賦予較多的自由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擇一代表性填寫或是用平均

的方式填寫，因此會有依每個人的選擇性不同，而使總面積換算結果不ㄧ致的

情況，當柱子種類多且數量複雜時，將會引入較多的誤差。 

（2）總長總深的判定： 

比對建物總樓地板面積的差異時，可以發現兩者間的差異其實不小，一部

分的原因是總長總深的講法有點籠統，當專業人員去填寫時，因了解到所需要

的是樓地板面積因此可以較有效的估算出實際大小，而評估人員可能就會錯把

外圍的ㄧ些不屬於樓地板範圍內的面積一併計算了，主因在於提示性的文字是

總長與總深，定義上不易精確因此難免有所誤解。有些則是因為樓地板面積較

不規則，評估人員在填寫過程中難免會有所困擾，而導致填寫結果可能會相差

較大，另外在總長的量測上，因有些建築物的距離較長，量測者可能是以ㄧ間

教室為單元來計算整棟建物的長度，此雖較容易估算，但亦容易誤算。如總長

總深有些許誤差時，在乘上樓層數之後，將會有放大誤差的效果，此將對於最

後的Is 分數造成很大的影響。 

（3）牆柱誤判： 

誤判容易發生在牆柱數量上的判斷，尤其是牆在判斷上，較容易出錯，垂

直向連續者才是牆，兩者的AW差異仍很大，表示評估填表人員對此劃分的方式

在認知上仍有待加強，易於填錯，所幸簡調中牆量對於耐震力的貢獻度有限，

較不易影響最後的結果。然柱子的誤判影響較大，如果不能有效的區分出柱與

牆便有可能將數量算錯，譬如有部分建築的牆設計得跟柱ㄧ樣厚度造成評估人

員判斷上的困擾，或是有些柱子位於二三排之間，原可併入其中任一排作計算，

但是在沒有特別注意時容易被忽略而少算。且此情況在建物越長越複雜時，誤

填的機率將增高。 

（4）判斷與鄰棟間距的問題： 

                                                 
註6：許丁有、鍾立來、廖文義、邱建國、簡文郁、周德光，《國民中小學典型校舍耐震能力初步評估法》，2003

年 12 月，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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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Q值的誤判比率，以與鄰棟間距的誤判率最高，與專業人員的判斷不一

致，此部份需要再加強說明，以減少誤判發生。 

5.評估人員之參與度： 

資料收集的過程中，評估人員的參與度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如能確實填

寫才能提高整體資料的可信度與判別度，而能提供給決策者一個適當方向，以

作為建築物補強的依據。反之，填寫的資料如果太過隨性也會造成最後結果差

異太多，降低整體資料的可信度。 

二、新式初步評估法之未來推展 

由以上的介紹可知，日本既有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之耐震診斷基準，其參

數為針對日本境內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所訂定，其後雖有蔡益超及黃世建等將此

法進行表格化及參數本土化之工作，然其評估方法之應用仍顯複雜，且參數本

土化尚缺乏實驗數據統計之驗證，故在實際應用之簡便性及參數訂定之合理性

方面，仍有改進之空間。 

蔡益超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法，係由評估者依據結構及環

境各方面之狀況，針對各個項目評分後累加而得總分。其目的為挑選出較有問

題之建築，而非以地震力作用下之倒塌做為基準。另一方面，填表所需調查的

項目資訊廣泛，諸如基礎型式、土壤承載力及地盤種類等資訊較不易獲得，常

需評估者自行判斷，故評估者非具有非常充足之土木相關經驗不能勝任，且因

此由不同評估者進行評估較容易出現差異性。然此評估法所評估之項目仍有部

分與耐震能力直接相關，且為日本既有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之耐震診斷基準所

缺乏，故本評估法參考部分評估項目作為調整耐震性能之依據。 

然而營區建築數量龐大，根據陸軍司令部 97 年度的統計，全陸軍約有 1 萬

棟兵舍需進行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若針對全陸軍兵舍進行全面耐震能力評

估，並委由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進行評估，若以每棟兵舍進行詳細評估所需經

費為 100 萬元計算，初估所需經費共計 100 億元之普，勢必不符合經濟效益。

基於經費編列及盡快進行耐震評估補強之工作之考量，應建立一初步評估方

法，以作為初步篩選優先進行詳細耐震評估與補強之兵舍建築。目前雖已有數

種初步耐震評估方法，但是在應用上有其困難之處，例如計算過程稍顯複雜，

或主觀判斷需土木相關經驗豐富者等，且部分之評估方法不符合台灣校舍之現

況。基於此，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發展一簡便有效之典型校舍專用耐震能力

初步評估法，並將調查評估項目表格化，以作為初步篩選耐震能力不足之國民

中小學校舍建築，進行詳細耐震評估與補強之工作。新、舊式評估法比較詳如

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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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新、舊式評估法比較 

項目 經濟性 時效性 應用性 適用性 普遍性 

舊式評估法 費用高 評估時間長 高 
需專門技術人員

如結構或土木技

師 

目前一般使

用 

新式評估法 費用低 評估時間短 較低 
只需土木相關背

景人員經一般訓

練即可 

實驗階段，尚

待驗證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為使各營區能夠快速而有效的完成全面性耐震初評是當務之急，而其方法

可參考國家地震研究中心目前所發展的初步評估法，此簡化表格具有方便且迅

速的判別該營區建物是否可能於設計地震力下倒塌之功能，僅需對各營區先行

實施講習，讓此方法普遍為工程人員所知悉，如此針對全國各營區建築物耐震

能力將可更經濟快速得到答案，再依據評定結果決定是否需要進行詳細評估的

參考。 

結  論 
一、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工作為地震防災業務整備重要工作之一，而進

行耐震能力評估之目的，主要為了解建築物現況之耐震能力，並於災害時能擔

任災民收容所及指揮中心；為確保安全無虞，國軍兵舍必須實施初評篩選，因

此重新檢討國軍兵舍之耐震能力實為當務之急。本報告針對國軍之兵舍建築，

考慮到為了能更快速更廣泛的進行調查及能適用於非專業人員，提出了一簡易

調查表，以作為篩選耐震能力不足的校舍之參考依據。 

二、一般初步評估法較於國內初步評估法更需要專業人員的評估，然而為使各

營區能夠快速而有效的完成全面性耐震初評是當務之急，而其方法可參考國家

地震研究中心目前所發展的初步評估法，此簡化表格具有方便且迅速的判別該

營區建物是否可能於設計地震力下倒塌之功能，僅需對各營區先行實施講習，

讓此方法普遍為工程人員所知悉，如此針對全國各營區建築物耐震能力將可更

經濟快速得到答案，再依據評定結果決定是否需要進行詳細評估的參考，以確

保國軍官兵生活安全及裝備武器能獲得妥善保存之目的。 

 

作者簡介 

王成堃少校，指職軍官 89-10 期、工兵正規班 153 期、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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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碩士；曾任排長、保養官、副連長、教官，現任職於陸軍工兵學校軍工組

教官。 


